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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目录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制定程序，加强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

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、《天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相关

规定，结合市城市管理委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城市管理委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编制、调整

和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是指市城市管

理委按照职责权限编制的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。

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

面领导，遵循依法、科学、民主、公开、高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决策事项，应当按照

国家和天津市规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。

第六条 每年第一季度，市公用事业局、机关各处室依据相

关规定，确定本部门承办以委名义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，

分别报送办公室和政策法规处。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形影

响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制定的，可以适当延期。

第七条 办公室和政策法规处承办委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编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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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委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具体范围，按照《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第三条和《天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

定》第五条规定的范围确定。

第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委年度总体工作计划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应当与年度工作同步推进。

第十条 市公用事业局、机关各处室对照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范围，结合城市管理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工作，将拟提请委决策

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按照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征集明确的时限和

要求，向办公室申报。

第十一条 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对各部门申报的重大行政决

策事项进行审核，并统筹拟订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，

根据需要可以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。

对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，但相关部门未申报的事项，

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可以要求决策事项主管部门补充申报或者将

相关决策事项直接列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。

第十二条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应当包括以下内

容：

（一）决策事项名称；

（二）决策事项承办单位；

（三）作出决策的时间安排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包括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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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拟列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的决策事

项，其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，决策承办部门可以组织专家、专

业机构对其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等进行论证。

第十四条 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拟订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目录草案后，应当报决策事项涉及的委分管负责同志进行审核，

并按照要求研究修改完善。

第十五条 经委分管负责同志审核后，办公室、政策法规处

应当按程序将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报委主要负责同志

审示，提交委主任办公会审议。

第十六条 经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的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目录，由办公室印发公布。除依法不得公开的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外，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原则上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社

会公布。

第十七条 纳入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的决策事项未履行重

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主任办公会审议。

第十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

根据委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列入重大行政

决策事项目录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，由有关部门研究论证后报

委主任办公会同意。

第十九条 委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应当在公布之

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报市人民政府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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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市公用事业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编制、调

整和管理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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